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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收购 

化州市宝鼎化橘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40%出资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收购化州市宝鼎化橘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40%出资额的

议案》，同意子公司广东化州中药厂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化州中药厂”）以

自有资金人民币1,200万元收购化州市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茂名市耀明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化州市华聪药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化州市宝鼎化橘红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宝鼎公司”）40%出资额。收购完成后，化州中药厂持有宝鼎公

司100%股份，并按照宝鼎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投资进程足额缴纳注册资本。 

各方对收购股份事宜分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并对相关事项办理完成

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宝鼎公司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 

本次收购宝鼎公司 40%出资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

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化州市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982095877277D 

法定代表人：姚其忠 

成立时间：2014 年 3 月 28 日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化州市鉴江区北京路中国移动公司西侧化州市国有资产管理中心二楼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投资的项目)；城乡基础设施及公

用工程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土地整理开发及经营；土地使用权转让及出租；房

地产开发经营；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物业管理；物业租赁；建筑材料生产及

销售；矿产资源投资与开发；工程项目建设及咨询服务；政府公共事务协调顾问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化州市国有资产管理中心持有 100 %股份。 

（二）茂名市耀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9821952227024 

法定代表人：陈耀  

成立时间：2002 年 4 月 9 日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化州市鉴江开发区大村岭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糖及其制品、酒精；甘蔗、木薯、农副产品收购及

加工；普通货运；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涉及许可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陈耀持股 96.80%；周亚东持股 1.47%；何华林持股 0.51%；刘付晓持

股 0.42%；凌观友持股 0.42%；陈刚持股 0.37%。 

（三）化州市华聪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98273148394X1 

法定代表人：曾海华 

成立时间：2001 年 9 月 10 日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化州市鉴江区茂化公路北侧(一栋二楼 1 号、2 号) 



经营范围：收购：中药材；批发：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食品、化妆

品、消毒产品、日化用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保健用品；普通货物运输；社会经

济咨询服务(不含互联网信息咨询服务和人才中介、金融、证券、期货、保险、

担保信息咨询及其他限制项目)；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市场营销策划；

市场推广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不含互联网信

息咨询服务和人才中介、金融、证券、期货、保险、担保信息咨询及其他限制项

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彭志聪持股 51%；曾海华持股 49%。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简介 

名称：化州市宝鼎化橘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982MA5375203Y 

法定代表人：谭光华 

成立时间：2019 年 4 月 30 日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化州市石湾街道办广垦(茂名)国家农业公园南侧 

经营范围：化橘红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及旅游景点的项目投资、建设、

运营管理；化橘红、化橘红制品、农产品的展览服务；化橘红种植；加工、销售：

化橘红制品、农产品；化橘红品牌建设推广、技术研发及信息咨询服务；物业管

理、租赁服务；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交易标的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本次收购前 本次收购后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占注册资

本比例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占注册资

本比例 

广东化州中药厂制

药有限公司 
9,000 1,800 60％ 15,000 3,000 100％ 

化州市城市发展投

资有限公司 
4,000 800 26.67% 0 0 0％ 

茂名市耀明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 
1,500 300 10% 0 0 0% 

化州市华聪药业有

限公司 
500 100 3.33% 0 0 0% 

合计 15,000 3,000 100% 15,000 3,000 100% 

（三）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9 年 10 月 31 日 

总资产 7,598.38 

总负债 4,705.18 

净资产 2,893.20 

主要财务数据 2019 年 4-10 月 

营业收入 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6.80 

注：2019 年 4-10 月财务数据经审计。 

（四）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本次收购的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合同 

转让方：化州市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简称“甲方”） 

受让方：广东化州中药厂制药有限公司 （简称“乙方”） 

第一条  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 

1、甲方同意将持有化州市宝鼎化橘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6.67%的股权共

4,000 万元出资额，按实际出资金额转让给乙方。 

2、乙方在本合同订立后和股权转让手续办妥后 3 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形

式一次性向甲方支付 800万元股权转让款。 

第二条  保证 

1、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化州市宝鼎化橘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真实出资，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甲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甲方保证对所转让

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

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 

2、甲方转让其股权后，其在化州市宝鼎化橘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原享有的

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随股权转让而转由乙方享有与承担。 

3、乙方承认化州市宝鼎化橘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章程，保证按章程规定履

行义务和责任。 

第三条  费用负担 

本次股权转让有关费用，由各自承担。 

第四条  合同生效的条件和日期 

本合同经各方签字后生效。 

（二）股权转让合同 

转让方：茂名市耀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甲方”） 

受让方：广东化州中药厂制药有限公司（简称“乙方”） 

第一条  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 

1、甲方同意将持有化州市宝鼎化橘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0%的股权共 1,500

万元出资额，按实际出资数额 300 万元转让给乙方。 

2、乙方在本合同订立后和股权转让手续办妥后 3 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形

式一次性向甲方支付 300 万元股权转让款。 

第二条  保证 

1、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化州市宝鼎化橘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真实出资，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甲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甲方保证对所转让

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

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 

2、甲方转让其股权后，其在化州市宝鼎化橘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原享有的

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随股权转让而转由乙方享有与承担。 

3、乙方承认化州市宝鼎化橘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章程，保证按章程规定履



行义务和责任。 

第三条  费用负担 

本次股权转让有关费用，由各自承担。 

第四条  合同生效的条件和日期 

本合同经各方签字后生效。 

（三）股权转让合同 

转让方：化州市华聪药业有限公司（简称“甲方”） 

受让方：广东化州中药厂制药有限公司（简称“乙方”） 

第一条  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 

1、甲方同意将持有化州市宝鼎化橘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3.33%的股权共 500

万元出资额，按实际出资金额转让给乙方。 

2、乙方在本合同订立后和股权转让手续办妥后 3 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形

式一次性向甲方支付 100 万元股权转让款。 

第二条  保证 

1、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化州市宝鼎化橘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真实出资，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甲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甲方保证对所转让

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

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 

2、甲方转让其股权后，其在化州市宝鼎化橘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原享有的

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随股权转让而转由乙方享有与承担。 

3、乙方承认化州市宝鼎化橘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章程，保证按章程规定履

行义务和责任。 

第三条  费用负担 

本次股权转让有关费用，由各自承担。 

第四条  合同生效的条件和日期 

本合同经各方签字后生效。 

五、收购股权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致力于化橘红研究并开发了以化橘红为主要原料的橘红系列中成药，打

造橘红系列产品为主的中成药制造、橘红饮片精致加工、仓储物流为一体的新型

生产加工基地。公司基于战略布局及长远利益的考量实施本次交易，对业务结构

进一步调整优化，有利于公司统一高效的运营管理，符合公司的发展需求和整体

经营规划，也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配置，做强公司主业。本次股权收购的资金来

源均为子公司自筹资金，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 

六、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收购后可能面临一定市场及管理等风险，敬请各位投资者予以关注。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合同》； 

3、宝鼎公司营业执照。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9 日 


